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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名稱：約翰福音

約翰福音概要

作者
本書作者自稱是“耶穌所愛的門徒”（13:23;19:26;20:2;21:7,20,24），沒講明是誰，但自初期教會以

來，都認定是使徒約翰所著述。
日期

傳統觀點認為本福音書是第一世紀末期的作品，大約在主後八十五年或以後寫成的。但近來有
些學者提出一個更早的日期，可能早到主後五十年代，而不晚過七十年。
目的

“但記這些事，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，是神的兒子，並且叫你們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
命。”（20:31）本書作者將其寫作目的表明得非常的清楚，就是要叫人信耶穌得永生；但是“叫你們
信了祂”這句話也可以解釋成“叫你們繼續相信”，所以作者除了藉這本書來傳福音，領人歸主之外，
也用來建立信徒，使他們對耶穌的信心更為堅定。
重點

從本書裏的鑰字（或鑰詞）可以約略掌握到本書的幾個主要重點：
＊ 「生命」是本福音書的偉大觀念之一（「生命」出現 23次；「賜生命」36次），因為耶穌就是

為賜生命賜給我們而來；約翰福音的寫作目的，也是要叫人因信而得生命。
＊「光」（出現 23次）和「黑暗」的強烈對比，是本福音書一個突出的主題。
＊ 見證：這個名詞出現 14次，而其動詞「作見證」則用了 33次，我們可以說約翰福音是「耶

穌是神的兒子」的見證集，從作者開始，接著施洗約翰，耶穌的門徒，父神，耶穌自己，耶
穌的工作，甚至連被派來來捉拿耶穌的差役，及審判耶穌的彼拉多，都無意中為耶穌的神格
作了見證；每一個見證都指向一個永古不變的真理：耶穌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兒子；每一個
見證都如同匠人有力的一搥，將這個真理釘牢在讀者的心靈理念裏。

＊ 「相信」這個動詞本書出現 98次，而整卷書的寫作目的就是領人信耶穌。
＊「永生」是貫穿全書的另一個重要思想。（3:15~16,36;4:14;5:24;6:27,54;12:50;17:3;20:31）
＊ 「世界」一詞是約翰的著作中極常見的詞彙，在本書中出現 78次，在他的書信中共出現 24

次，（在保羅所有著作中只出現 47次）它可以解釋作宇宙，地球，地球上的人，大多數的
人，抵擋神的人，或整個與神的心意為敵的體系。約翰每次變換該字意義時 ，並不加以任
何解釋，讀者要自己根據上下文來分辨。

＊ 「真理」這詞約翰用了 25次，每次均與耶穌有密切的關係，因為耶穌就是真理，祂來是為
真理作見證。

＊ 「我就是」在本福音書裏，耶穌七次用「我就是」 這句片語來描述祂自己（見 8：12；9：5；
10：7，9，11，14，25；14：6；15：1，5）；祂藉此一面宣告祂是神的兒子，一面表明祂與
信祂之人的密切關係。

＊ 「父」、「子」在本福音書裏，耶穌常以子自稱，而對神則親密的稱祂為父(超過一百次)，耶
穌和父的關係是我們讀這卷書時要格外留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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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「聖靈」14～16章是耶穌給門徒的臨別贈言，當中多次提到聖靈保惠師，包括聖靈的賜下，
聖靈跟世人和信徒的不同關係型態，以及聖靈的工作。耶穌這些教訓成為我們認識聖靈的極
主要根據，而四本福音書，約翰福音是唯一有此寶貴記載的一卷書。

本福音書的特點：
1‧約翰不像其他福音書作者，記載那麼多耶穌所行的神蹟，（只記載八個），但有兩個特點：
（1）「變水為酒，醫治大臣的兒子，醫治畢士大池邊那個老病患，醫治生來瞎眼的，使拉撒路
從死裏復活，叫門徒捕到滿網的大魚」以上這六個神蹟都是其他福音書所無的。
（2）其他福音書只記載神蹟，但本福音書還加上神蹟的屬靈意義。
2‧約翰沒有記其他三福音書所記的比喻，卻多記耶穌所講之道，就如與尼哥底母，撒瑪利亞婦
人的個人談道；祂和敵對祂之猶太人的對話；祂的自我宣告：“我是…”；祂為自己所做的見證；
祂論祂與父的同等關係…祂的神蹟見證祂的屬天位份，但祂的話語表顯祂的屬天生命。

大綱
【一】序言（1：1～18）
【二】耶穌事工的開始（1：19—2：12）

1、施洗約翰為耶穌作見證（1：19～34）
2、耶穌呼召第一批門徒（1：35～51）
3、在迦拿行第一個神蹟，顯出祂的榮耀來。（2：1～11）
4、與門徒在迦百農住了一些日子

【三】耶穌將父顯明給世人（2：13～12：50）
1‧耶穌在猶太地的事工（2：13～3：36）
1、耶穌上耶路撒冷過逾越節，潔淨聖殿。（2：13～22）
2、有多人雖因見了耶穌所行的神蹟就信了祂，但是信心仍很膚淺。（2：23～25）
3、與尼哥底母談道，論由聖靈重生的必要。（3：1～21）
4、施洗約翰再為耶穌作見證（3：22～36）
2‧耶穌藉著談道尋找拯救失喪的人：先是撒瑪利亞婦人，而後撒瑪利亞城的人。（4：1～42）
3‧耶穌醫治大臣之子（4：43～54）
4‧耶穌又上耶路撒冷（5：1～47）
1、在安息日治好一個畢士大池邊的病人（5：1～15）
2、耶穌宣告子與父的同等關係（5：16～30）
3、耶穌指出祂所擁有的多方面見證：施洗約翰，父，聖經，摩西（5：31～47）
5‧耶穌在加利利的事工（6：1～71）
1、耶穌以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（6：1～15）
2、耶穌在水面行走（6：16～24）
3、耶穌講解五餅二魚神蹟的意義—由肉身的糧食，引伸到永恆生命的糧食（6：25～51）
4、耶穌呼喚人來吃人子的肉，喝人子的血（6：52～59
5、門徒對耶穌的言論的反應（6：60～7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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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‧耶穌在耶路撒冷的事工（7：1～10：39）
1、守住棚節（7：1～8：59）

＊ 耶穌不和祂的兄弟一同上耶路撒冷（7：1～9）
＊ 眾人對耶穌充滿好奇，並且眾說紛紜。（7：10～13）
＊ 耶穌在節期中的教導（7：14～8：59）

2、耶穌醫好生來瞎眼的人（9：1～41）
3、好牧人與羊群（10：1～39）
7‧耶穌最後的公開事工（10：40～12：50）
1、耶穌往約旦河外去，到約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在那裏有許多人歸信祂（10：41～42）
2、耶穌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（11：1～46）
3、公會計劃殺害耶穌（11：47～53）
4、耶穌和門徒退到曠野（11：54）
5、耶穌在耶路撒冷的最後幾日（11：55～12：50）

＊ 眾人上耶路撒冷守逾越節，並尋找耶穌（11：55～57）
＊ 耶穌在伯大尼受膏抹（12：1～11）
＊ 耶穌榮耀進耶路撒冷（12：12～19）
＊ 因有希利尼人求見耶穌，耶穌就預告祂的死（12：20～33）
＊ 人子與光明之子（12：34～36）
＊ 耶穌為祂的公開事工作了總結論（12：37～50）

【四】耶穌將父指示給門徒（13：1～17：26）
1‧耶穌跟門徒吃最後的晚餐（13：1～30）
1、耶穌為門徒洗腳（13：1～17）
2、耶穌預告門徒中有人要出賣祂，並暗示是猶大（13：18～30）。

2‧耶穌臨別之訓詞（13：31～16：33）
1、分離與重聚（13：31～16：33）
＊ 人子得了榮耀（13：31、32） ＊賜給門徒一條新命令（13：33～35）
＊ 彼得的自信和主的警告（13：36～38）
＊ 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（14：1～4）
＊ 耶穌就是我們到父那裏去的道路（14：5～7）
＊ 看見子就是看見父；子在父裏面，父在子裏面（14：8～11）
＊ 工作和禱告（14：12～14）
＊ 介紹聖靈保惠師（1）：祂要與信徒永遠同在，也是信徒所認識的（14：15～17）
＊ 耶穌應許必再向門徒顯現（14：18～24）
＊ 介紹聖靈保惠師（2）：祂來指教我們一切的事，也提醒耶穌已說過的話。（14：25、26）
＊ 耶穌將平安留給門徒（14：27～3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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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耶穌和祂的子民（15：1～16：33）
＊ 葡萄樹和枝子（15：1～11）
＊ 遵行主所吩咐的，就是主的朋友（15：12～17）
＊ 警告將臨的逼迫，“他們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們”（15：18～25）
＊ 介紹聖靈保惠師（3）：為耶穌作見證（15：26～27）
＊ 進一步警告未來的逼迫（16：1～4）
＊ 介紹聖靈保惠師（4）：叫世人為罪，為義，為審判，自己責備自己（16：5～11）。
＊ 介紹聖靈保惠師（5）：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真理（16：12～15）。
＊ 等不多時（16：16～18）＊喜樂代替憂愁（16：19～24）＊苦難與得勝（16：25～33）

3‧耶穌的禱告和代求（17：1～26）
1、父啊，榮耀你的兒子，使兒子也榮耀你（17：1～5）
2、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，我已將你的名顯明給他們（17：6～8）
3、為門徒代求（17：9～18）
4、我為他們的緣故，自己分別為聖（17：19）
5、為將要誕生的教會禱告（17：20～23）
6、父啊，我在哪裏，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。（17：24）
7、結語（17：25、26）

【五】受難與得勝（18：1～20：31）
1‧耶穌受難記述（18：1～19：42）
1、在園中被捉拿（18：1～11）
2、被大祭司審問，被彼得三次否認（18：12～27）
3、耶穌和彼拉多，審問及判刑的經過和對話（18：28～19：16）
4、從巳初到申初，從被釘十字架到斷氣，耶穌所言和所行（19：16～37）
5、耶穌的埋葬（19：38～42）

2‧耶穌的復活和顯現（20：1～29）
1、空墳（20：1～10）
2、復活日的清晨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（20：11～18）
3、復活日的晚上向眾門徒顯現（20：19～23）
4、一週後，為了多馬，再向門徒顯現（20：24～29）
3‧記載所有這些事的目的（20：30、31）

【六】附篇（21：1～25）
1‧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向門徒顯現
1、捕到滿網大魚（21：1～11）
2、耶穌招呼門徒在湖邊吃早餐（21：12～14）
3、三次詢問“彼得，你愛我嗎？”三次差派“你餵養我的羊”（21：15～19）
4、耶穌所愛的那門徒（21：20～23）

2‧第一個後記（21：24）
3‧第二個後記（21：25）


